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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校課程委員會 會議記錄 

時    間：民國 109年 11月 24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20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6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陳教務長國泰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王柔方 

壹、 主席報告 

(略) 

貳、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行政業務報告 

一、依據本校「研究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規定，107學年度(含)起入學

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與博士班學生應修習本項課程，學生須出示本項課程

修課證明，或免修或相關替代措施等證明，方得申請學位考試。敬請各所協助

向學生宣導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事宜，並請各所於辦理研究生學位考試時

配合執行該項規定。 

二、依據本校「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規定，107學年度(含)起入學之

大學部及專科部學生，應修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有關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實施方式，教務處已於開學時，將新生資料上傳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

心」線上平臺，以協助建置帳號，依據上述規定，本校大學部學生於入學後第

二學期結束前，專科部學生於入學後第八學期結束前，可以自行至該平臺線上

學習，以取得修課證明。教務處已於入學新生輔導手冊、新生註冊須知及學校

網頁宣導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事宜，敬請各科系所協助向學生宣導並配合

執行該項規定。 

三、為鼓勵學生踴躍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並能取得證書，以提升學分學程課程執

行成效與教學品質，107年 11月 29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訂本校

「學分學程開設辦法」第四條規定，各學分學程課程規劃最低為 12學分，最

高為 20學分，以利學生修習學分學程。目前部分學系開設之學分學程修讀最

低學分仍為 18學分，敬請開設單位檢視所開設之學分學程最低學分數是否需

要配合修訂，以利學生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擴展學生學習領域。 

四、為使學生能更了解跨領域學分學程，教務處將於 12月 9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 分辦理宣導說明會，惠請各開設學分學程主任出席協助解說各學分學程修

讀內容重點。 

五、依據 104年 5月 14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各系所

課程若僅是不同「學期」間之調整(未增減學分數、未更改必選別或未更改科

目名稱)，授權各系所課程委員會審議，並請各系所將異動之課程資料逕送教

務處備查。 

六、請各教師於每學期開學第一堂課協助播放智慧財產權宣導影片，並遵守智慧財

產權觀念(請參閱附件一，第 1 頁)，其他相關內容可逕上本校智慧財產權專

區，網址為：http://lic.nkuht.edu.tw/IPR/main.php。 

七、有關教學相關事宜，請教師確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以免違法。 

http://lic.nkuht.edu.tw/IPR/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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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請各學術單位提供 1091學期系上所開設之融入相關性平議題的專業課程名稱，

其中各科系至少 2 門，各研究所至少 1 門，並請填寫「性別平等議題納入專

業課程調查表」，逕送教務處備查。(請參閱附件二，第 2頁)另依據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 107年 3月 29日決議，敬請各學術單位提醒教師填寫教務系統

授課大綱時明確納入性平意識相關議題之具體文字，以符性別平等教育法之

要求。 

 

參、 提案討論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  由：訂定「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乙案，提請審議。(請參

閱附件三，第 3-8頁)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訂定。 

二、本案業經 108學年度第 6次全體教師會議(109.6.10)決議通過。 

三、檢附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會議記錄各

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有關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因疫情影響，開放被迫終止海外實習/研修

之學生依相關規定申請抵免「校外參訪研習」課程案，提請審議。(請

參閱附件四，第 9-18頁) 

說    明： 

一、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與第 182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決議。 

二、內容： 

(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要點」第 18點規定，於在學

期間經本校遴選赴海外實習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返國後當學期至

次學期加退選截止前申請抵免「校外參訪研習」課程： 

1.至海外實習，成績及格申請免修必修「校外參訪研習」者，由該

系指定須修讀其他課程，補足該學分。 

2.至本校姐妹校修讀課程，獲得高於本校該學制校外實習 20學分以

上，成績及格申請抵修必修「校外參訪研習」者，毋須再修習其他

課程補足抵修之學分數。 

3.至本校姐妹校修讀課程，僅修讀一學期或未獲得高於本校該學制

校外實習 1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申請免修必修「校外參訪研習」

者，由該系指定須修讀其他課程，補足該學分。 

(二)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部分學生提前終止

實習/研修致其部分校外實習學分需銜接國內實習或以修習課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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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三、本校第 182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決議： 

(一)1082 學期因疫情影響被迫終止海外實習/研修之學生，擬同意

開放依相關規定申請免修必修「校外參訪研習」。 

(二)本案移送教務處校課程委員會議覆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應用日語系  

案 由 一：有關 109-2 學期因應疫情導致學生無法順利媒合實習單位須留校上

課，規劃 10學分實務性課程，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五，第 19-42

頁) 

說    明： 

一、擬開設五門課程：「日式旅館經營實務」、「殷勤款待實務」、「日本飲

食史（二）」、「服務業日語應對技巧（二）」及「日語教學教材教法

及實作（二）」，上述五門課程各為 2學分 2小時。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0.27)決議

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3 次應用日語系課程委員會(109.10.7)決議通

過。 

三、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標準表及會議

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王珍妮老師申請 109-2學期數位課程「日語語法(二)」授課乙案，提

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六，第 43-58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0.27)決議

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3 次應用日語系課程委員會(109.10.7)決議通

過。 

二、檢附數位課程製作申請表、製作說明書、影音檔簡介、著作權保證

書及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應用英語系 

案 由 一：修訂本系 110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七，

第 59-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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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有關本系「英文寫作」課程調整開課學期，雖經系課程會議通過，

然未進行課標之修改。為避免課程標準表混亂，使學生修課有清楚

之依據，乃提追認。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0.27)決議

通過及 1091學期第1次應用英語系課程委員會(109.9.2)決議通過。 

三、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有關 109-2 學期因應疫情導致學生無法順利媒合實習單位須留校上

課，規劃 10學分實務性課程，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八，第 68-85

頁) 

說   明： 

一、擬開設四門課程：「職場倫理態度」3 學分 3 小時、「進階酒類專業

知識」3學分 3小時、「英語溝通談判技巧」2學分 2小時、「平面媒

體設計」2學分 2小時。 

二、學生至少須修讀系上所開設之課程 5 學分，修讀他系因疫情所開設

之課程不得超過 5學分。 

三、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0.27)決議

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2 次應用英語系課程委員會(109.10.13)決議通

過。 

四、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標準表及會議

紀錄各乙份。 

決     議：「職場倫理態度」課程名稱修正為「職場倫理」後，照案通過。 

 

 

案    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案 由 一：有關 109-2 學期因應疫情導致學生無法順利媒合實習單位須留校上

課，規劃 10學分實務性課程，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九，第 86-98

頁) 

說    明： 

一、開設「餐廳經營與實務」課程，10學分 10小時。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0.27)決議

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1 次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

(109.10.26)決議通過。 

三、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標準表及會議

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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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二：新增選修課程「食物品評撰寫技巧」，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第

99-109頁) 

說    明： 

一、新增選修課程「食物品評撰寫技巧」，2學分 2小時，適用於 108 學

年度起入學學生。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3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1.12)決議

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2 次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

(109.11.4)決議通過。 

三、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標準表及會議

紀錄各乙份。 

決     議：修讀學生適用於 106學年度起本校在學學生，其餘照案通過。 

 

 

案    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案  由：有關 109-2 學期因應疫情導致學生無法順利媒合實習單位須留校上

課，規劃 10學分實務性課程，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一，第 110-

138頁) 

說    明： 

一、開設三門課程：「旅遊業電子商務及營收管理」3 學分 3 小時、「觀

光業之製圖應用」4學分 4小時、「跨文化溝通」3學分 3小時。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0.27)、

1091學期第 2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0.29-11.2)決議通過

及 1091學期第 1次學程課程委員會(109.10.23)、1091學期第 2次

學程課程委員會(109.10.28)決議通過。 

三、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標準表及會議

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餐旅管理研究所 

案   由：修訂本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標準表，適用於 110 學年度起

(含)入學學生乙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二，第 139-154頁) 

說    明： 

一、更改課程名稱：原選修課程「餐旅資訊管理研究」3學分 3小時，更

改為「餐旅財務資訊分析與應用」3學分 3小時。 

二、刪除課程：選修「論文英文寫作」3學分 3小時。 

三、異動開課學期：選修課程「餐旅管理會計研究」3學分 3小時，由一

下調整至一上開課；選修課程「餐旅財務管理研究」3學分 3小時，

由二上調整至一下開課。 

四、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0.29)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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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1 次餐旅管理研究所課程委員會(109.10.22)決

議通過。 

五、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課程標準表及會議

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旅館管理系 

案   由：修訂本系進修部二技課程標準表備註，適用於 109學年度起(含)入學

學生乙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三，第 155-166頁) 

說    明： 

一、修正課程標準表備註第二點及第三點文字敘述、訂定明確的分數標

準，並清楚說明該抵免為免修申請。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0.29)決議

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1 次旅館管理系課程委員會(109.10.14)決議通

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九案 

提案單位：餐飲管理系  

案 由 一：修訂本系日間部及進修部四年制課程標準表，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

（含）入學學生乙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四，第 167-170頁) 

說    明： 

一、異動開課學期：必修課程「餐飲資訊管理」2學分 2小時，由四下調

整至二上開課。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0.29)決議

通過及 109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109.10.22)決議通過。 

三、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劉聰仁老師申請 109-2學期數位課程「餐飲資訊管理」及「餐旅職涯

規劃」授課乙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五，第 171-194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0.29)決議

通過及 109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109.10.22)決議通過。 

二、檢附數位課程製作申請表、製作說明書、著作權保證書及會議紀錄

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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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十案 

提案單位：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案 由 一：有關 109-2 學期因應疫情導致學生無法順利媒合實習單位須留校上

課，規劃 10學分實務性課程，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六，第 195-

201頁) 

說    明： 

一、為因應二次疫情，航運系實習學分擬以本系、他系或外校選修課程

替代；所修習之外系選修學分，不列入本系跨系選修至多承認 12學

分（其中含跨校 6學分）之規定。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1.4)決議

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1 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

(109.10.21)決議通過。 

三、檢附會議紀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鄭凱文老師申請 109-2 學期數位課程「會計學（二）」授課乙案，提

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七，第 202-218頁) 

說    明： 

一、開課班級及課程名稱為：日四技航運二 A「會計學（二）」、進四技航

運二 A「會計學（二）」。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1.4)決議

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1 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

(109.10.21)決議通過。 

三、檢附數位課程製作申請表、製作說明書、著作權保證書及會議紀錄

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修訂 110 學年度各學制課程標準表乙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

八，第 219-229頁) 

說    明： 

一、日四技、進四技選修課程「飛行原理概論」，由一上移至四上開課。 

二、刪除進二技一上選修課程「飛航安全管理」。 

三、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1.4)決議

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1 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

(109.10.21)決議通過。 

四、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8 

 

案    號：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案 由 一：有關 109-2 學期因應疫情導致學生無法順利媒合實習單位須留校上

課，規劃 10學分實務性課程，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十九，第 230-

246頁) 

說    明： 

一、開設三門課程：「微型創業實務操作」2 學分 2 小時、「樂齡休閒活

動規劃」4學分 4小時、「樂齡飯店服務環境」4學分 4小時。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1.4)決議

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1 次休閒暨遊憩管理系課程委員會(109.10.26)

決議通過。 

三、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科目大要暨教學進度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修訂本系 106學年度起(含)課程標準表之備註說明乙案，提請審議。

(請參閱附件二十，第 247-258頁) 

說    明： 

一、修正備註三，各學期修習學分數（含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不得少

於 10學分，至多 32學分。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1.4)決議

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1 次休閒暨遊憩管理系課程委員會(109.10.26)

決議通過。 

三、檢附課程標準表、修訂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旅運管理系  

案 由 一：徐伯一老師申請 109-2學期數位課程「航空票務」及「進階全球配銷

系統 Amadeus」授課乙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十一，第 259-

275頁) 

說    明： 

一、開課班級及課程名稱為：日四技旅運一 A、進四技旅運一 A、進二技

旅運一 A：「航空票務」；日四技旅運二 A、進四技旅運二 A、日四技應

英二 A：「進階全球配銷系統」。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1.4)決議通

過及 1091學期第 2次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109.9.22)決議通過。 

三、檢附數位課程製作申請表、製作說明書、著作權保證書及會議紀錄各

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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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二：修正「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乙案，提

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十二，第 276-285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1.4)決議通

過及 1091學期第 3次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109.10.20)決議通過。 

二、檢附草案全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有關 109-2 學期因應疫情導致學生無法順利媒合實習單位須留校上

課，規劃 10 學分實務性課程，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十三，第

286-299頁) 

說    明： 

一、開設三門課程：「校外實習 Service 服務接待實務」4 學分 4 小時、

「校外實習 Orientation 職前訓練準備」2 學分 2 小時、「校外實習

Project專案企劃製作」4學分 4小時。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1.4)決議通

過及 1091學期第 3次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109.10.20)決議通過。 

三、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科目大要、教學進度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四：修訂本系 110學年度「領隊導遊學分學程」實施要點與課程規劃乙案，

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十四，第 300-306頁) 

說    明： 

一、為鼓勵學生修讀跨領域學分學程，修訂應修之總學分數原 18學分改

為 12學分，提高學生修讀意願及學程通過率。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1.4)決議

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3 次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109.10.20)決議通

過。 

三、檢附實施要點草案、修訂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五：修訂本系 110 學年度「智慧型旅遊學分學程」乙案，提請審議。(請

參閱附件二十五，第 307-313頁) 

說    明： 

一、為鼓勵學生修讀跨領域學分學程，修訂應修之總學分數原 18學分改

為 12學分，提高學生修讀意願及學程通過率。 

二、增加四門核心課程：「旅遊全球配銷系統」、「旅遊業經營管理」、「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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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業電子商務」、「旅遊業多媒體應用」及一門專業課程：「活動策劃」。 

三、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1.4)決議

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3 次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109.10.20)決議通

過。 

四、檢附實施要點草案、修訂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六：修正本系 108學年度（含）之後日間部與進修部四技課程標準表乙案，

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十六，第 314-318頁) 

說    明： 

一、因疫情影響旅行業經營及就業市場，鑒於校外實習分發不易，疫情

持續延燒，本系擬考量將日間部及進修部四技之大三與大四的課程

對調應變，大三先留校上課，大四再至校外實習一年，避免學生無

實習單位可分發之窘境，且大四至校外實習，亦可提高實習廠商提

供名額的意願，同學可一畢業即就業，不會中斷廠商的人力。 

二、因應疫情期間擬先規畫試辦一年。 

三、本案業經 109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9.11.4)決議

通過及 1091 學期第 3 次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109.10.20)決議通

過。 

四、檢附課程標準表、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修正為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試辦一年），其餘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新增通識博雅領域三門課程：「基礎程式設計與網路爬蟲」、「高餐人

的自我探索」及「烏克麗麗與人生」，提請審議。(請參閱臨時動議附

件) 

說    明： 

一、新增三門課程：「基礎程式設計與網路爬蟲」、「高餐人的自我探索」

及「烏克麗麗與人生」，各為 2學分 2小時。 

二、本案業經 1091 學期通識教育中心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109.10.29)

決議通過及 1091學期共同教育委員會第2次課程委員會(109.11.19)

決議通過。 

三、檢附開課計畫書及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散會 












	1091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簽到單

